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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臺灣國際房地產博覽會臺北不動產論壇 

第二場「臺灣不動產稅制展望-以地價稅為例」紀錄 

壹、 時間：105 年 6 月 13 日(星期一)下午 1 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台北世貿中心第 3 會議室 

參、 主持人：內政部地政司王司長靚琇 

引言人：國立政治大學地政系林教授子欽 

與談人：國立台灣大學政治系王副教授宏文 

與談人：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理系姚副教授名鴻 

肆、 引言人及與談人論壇內容:詳如簡報 

伍、 綜合討論事項： 

一、 房地合一課稅估價方式問題： 

提問者：王司長靚琇提問 

平均地權之觀念係重課地價稅、輕課房屋稅，未來

如改為房地合一課徵持有稅，在制度上是否會產生

矛盾？又現行公部門估價制度與技術能否因應？  

林教授子欽回應： 

1. 我國房地稅基分開估價，採重課土地稅、輕課房屋

稅制度，主因係該稅制以往被認為有促進土地利用

的功能，然現今已全面實施土地使用管制規範土地

利用，故透過稅賦影響土地利用的功能著實有限。 

2. 實務上不動產買賣多以房地交易總價填載契約金

額，實價登錄資料中亦多將土地、建物合併申報交

易價格，倘採用上開案例查估地價，尚需進行房地

價格拆分，結果難免有誤差，反而直接查估房地合

併價值，更符實際，也更能施展估價專業。由於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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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分離估價、課稅的做法弊多於利，建議未來應朝

合併估價及課稅方向改革。 

3. 另考量實價登錄資料由地政機關主管，且地價人員

具長期查估地價、不動產價格之經驗，故在推動房

地合併課稅的改革方向下，建議應由地政機關負責

土地及建物估價，而估價重點應放在各區段及新舊

發展區域間價格之合理性及公平性。 

二、 房地合一稅新舊制適用問題： 

提問者：民眾 

以本人朋友民國 100 年 500 萬元買進汐止某建案，

105 年以 1,000 萬元賣出為例，採舊制僅需申報建物

部分交易所得稅；而採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，

則土地亦須繳納所得稅，對納稅人不利，建議修正

制度，讓納稅人可從優選擇適用新制或舊制。 

姚副教授名鴻回應： 

上述案例不動產取得日期為 100 年，出售日期為 105

年，依新制規定，取得日期在 103 年 1 月 1 日以前

之不動產採舊制課稅，也就是土地仍課徵土地增值

稅，免納入交易所得，建物部分仍以評定價格納入

交易所得課徵所得稅。所以沒有提問者所述問題。 

三、 我國地價稅制度問題： 

提問者：王司長靚琇提問 

王老師簡報提到「以實質稅率而言，地價稅還好，

房屋稅問題更嚴重」，但外界普遍認為地價稅稅基

過低，持有成本太低，為房價高漲的主因之一，請

問老師對此說法見解為何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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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副教授宏文回應： 

簡報中有關實質稅率與交易價格關係的幾張圖，確

實說明了房屋稅的實質稅率與交易價格間的問題比

較大。另就地價稅偏低造成房價上漲的說法，如以

資本化效果角度思考，增加地價稅等不動產持有成

本，房價反而可能更高，學理上不見得說得通。所

以地價調整的重點不在調幅，而應著重在公平性。 

姚副教授名鴻回應： 

1. 對於地價稅是否為房價上漲的元凶？若真要挑某

個稅出來檢討，或許土地增值稅問題才比較大。因

為土地增值稅是一種資本利得稅，但倘房屋交易適

用舊制，則土地僅須依公告現值課稅，該現值每年

公告 1 次，若土地於同年度買賣，那年度內所賺的

錢都不用繳稅，這才是不動產稅制的問題。 

2. 至於地價稅是持有稅，稅賦較低有其考量，如果大

幅調高，根據經濟學理，反而可能帶動房地價格上

漲，恐會倒因為果、本末倒置。 

四、 公告地價調整對地上權開發之影響： 

提問者：民眾提問 

最近臺北市地上權開發案地租將訂定漲幅天花板，

即每年調幅上限為前一年地租的 6%，如站在開發

商立場，應如何評估？另開發商是否會參照各縣市

公告地價之漲跌幅，選擇特定地區地上權標案以節

省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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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副局長玉女回應： 

囿於公告地價之調整，連帶造成已得標之地上權、

BOT 案等廠商反映地租漲幅過高，並影響後續地上

權案招商，增加投資人財務不確定性風險疑慮，本

府財政局已提出修訂「臺北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

地上權實施要點」，將土地租金計收公式改為當年

度公告地價*5%，前一年度租金*(1+6%)，取二者之

較小值，使租金不致隨公告地價調整過劇，明確規

範每年度地租漲幅上限，降低地上權招商地租調漲

不確定因素。 

五、 社會住宅問題： 

提問者：民眾提問 

為達 8 年 20 萬戶社會住宅政策，內政部花次長敬群

提及將給予釋出空屋之房東稅法上的優惠，另住宅

法將修法就社會住宅應提供給弱勢族群比率由 10%

提高至 30%，是否應針對這些弱勢族群強化相關補

貼。 

王司長靚琇回應： 

有關 8 年 20 萬戶社會住宅政策，中央正積極研議政

策方向及相關配套措施，以回應社會期待，目前雖

有住宅法法令可供依循及修法預為因應，惟相關補

助弱勢族群辦法仍應俟社會住宅相關法令制定完備

送立法院審議通過後，方有較為明確運作方式。 

六、 結語： 

1. 王司長靚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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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我國的地價評定制度與過程，雖存在民眾負擔能力、

政策因素等諸多考量，但是地政機關地價查估品質與專業

仍值得我們肯定；另外對於現行地價制度的檢討與改革，

建議從地價稅基、估價技術檢討到房地合併課徵持有稅等

議題持續進行討論，以符民眾期待。 

2. 林教授子欽： 

在房地分開估價及課稅的情況下，即便政府機關可以分別

估算稅基，但實務上市場交易很難區分土地、建物的價格，

分開估價很難顧及其合理性與公平性，且須考量行政成本，

故建議應朝向房地合併估價及課稅方向努力，而地政機關

應可主導其中估價的工作。 

3. 王副教授宏文： 

很高興能受邀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研究，因目前政府的估

價品質，尤其在房屋稅方面仍有努力的空間，中央亦應針

對稅制改革以致影響社福等行政措施之衝擊，設立緩衝期

或嘗試以一些新的措施因應，避免衝擊過大阻礙改革推行，

後續也建議地政機關仍持續提升估價品質，以財政適足、

稅賦公平作為策進重點。 

4. 姚副教授名鴻： 

因為我是財稅背景，故認為地價稅跟房屋稅該併就併，因

為就財稅角度而言，最重要的是課稅之公平性與效率性，

至於憲法束縛或歷史包袱等，則非經濟或財稅學者考慮的

範圍。另為引導市場價格機能合理運作，目前已經有在做

的就是實價登錄的部分，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政策，讓不

動產的交易價格更公開透明，有助於市場正常發展。 


